
日前， 厚街一恶势

力团伙被厚街警方一举

摧毁， 该团伙在厚街镇

新塘村进行圈地敲诈勒

索和强迫交易达两年之

久， 期间强行收取店铺、

地摊保护费， 暴力霸占

啤酒代理销售市场。 据

悉， 警方抓获该犯罪团

伙成员9人， 缴获砍刀、

对讲机、 特制铁棍铁锹

等作案工具一批。

8月14日12时许，被

害人张某良到厚街公安

分局报案， 称自今年6月

份以来，一伙以“阿强”为

首的社会闲杂人员到其

在新塘越华商场门口经

营的士多店闹事，阻止其

正常经营并以言语恐吓

的方式强迫他每月交纳

3500元保护费。 他迫于对

方的暴力威胁，已连续向

对方上交两个月的保护

费共7000元。 接报后，厚

街公安分局马上成立专

案组展开侦查。

经过近3个月的秘密

调查，专案组掌握了该团

伙的活动规律并收集到

了相关证据材料。 10月8

日中午12时许，警方分别

在出租屋、酒楼、酒店、篮

球场等地将犯罪嫌疑人

陈某森 (

男，

27

岁， 厚街
人

)、梁某强

（男，

28

岁，厚
街人）

等9名团伙成员抓

获。

据犯罪团伙成员交

代， 2006年9月开始， 团

伙主谋陈某森指使梁某

强在新塘市场的地摊收

取保护费， 规定每个档

口每月必须上交 100～

300元。 之后， 梁某强纠

集了彭某斌等8名社会无

业人员组成团伙， 以威

胁、 恐吓等手段向多个

店铺、 地摊勒索保护费。

据警方初步统计， 该团

伙至今共收取保护费约

15万元， 其中有4万元已

上交团伙主谋陈某森，

余下的赃款由梁某强团

伙成员私分。

而据犯罪嫌疑人陈

某林供认，为扩大“业务

量”， 团伙成员还采用恐

吓、威迫、拦车、赶走其他

啤酒批发商并提高啤酒

价格等手段垄断新塘的

啤酒市场。 据团伙成员交

代，被要求强行合作的啤

酒供应商不乏知名品牌，

每月啤酒销量利润达 2

万～3万元。

信息时报记者陈思慧
通讯员徐杰

市民郑某在商场购买

两盒脑白金后起诉商家，要

求法院判令商家支付总价

值 10000 元的金砖。 近日，

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

宗有奖销售消费合同纠纷

案作出终审判决，驳回原告

的诉讼请求。

当庭拆封包装盒内没金砖

去年4月16日， 郑某在

沃尔玛公司购买了两盒保

健食品“脑白金”，每盒价格

为135元，共支付270元。 该

产品的外包装上印有“脑白

金里有金砖”、“上海老凤祥

特别打造的99.99％金砖”、

“价值5000元”等字样。 郑某

购买后一直未拆开包装。 在

庭审中， 郑某当庭拆封，包

装盒内没有金砖和兑奖卡，

也没有有奖销售活动说明。

而沃尔玛公司称“脑白金”

有奖销售广告是从2005年开

始以文字、声音和视频方式

在不同媒体发布。 沃尔玛公

司、康奇公司提交了“脑白金

里有金砖”活动细则，该细则

对活动的时间、地点、内容、

领奖方法等作出说明，其中

中奖率为0.075‰。 康奇公司

也提供现场照片，以证明其

在销售柜台显眼位置公示

了活动细则。

据了解，江苏省无锡市

第三公证处于 2006 年 12

月 26 日对“脑白金里有金

砖” 活动 500 张防伪兑奖卡

投放过程进行了公证。 根据

康奇公司提供的《脑白金生

产销售协议转让合同》显

示，该公司是脑白金产品销

售的权利人上海健久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销商。

原告理解不符合经验法则

东莞中院审理后认为，

根据康奇公司提供的《公证

书》， 可证明其已将兑奖卡

随机投放于“脑白金”生产

的流水线上。 虽然郑某所购

买的“脑白金”产品外包装上

没有明确注明“脑白金里有

金砖” 是指有奖销售活动，

但包装盒上显示了金砖的

纯度和价值。 按照郑某的理

解，凡是购买该产品就可获

得价值远远大于购买该产

品价格的金砖，是不符合生

活经验法则的。 因此，中院

认定“脑白金里有金砖”的

内容属于有奖销售活动的

商业促销广告， 不属于要

约。

另外， 郑某在向沃尔玛

公司支付了相应的对价之

后，沃尔玛公司向其交付“脑

白金”产品，已完全履行了买

卖合同的义务， 并不存在任

何违约行为。 其次，郑某购

买两盒“脑白金”产品后，除

了获得两盒“脑白金”产品的

所有权外， 还与康奇公司之

间发生合同关系，取得中奖

的机会，而康奇公司已经按

规定确定了中奖方式，提供

公平并经公证处公证的中

奖机会。 郑某购买的“脑白

金”当庭拆封后，盒中并不存

在兑奖卡， 郑某与康奇公司

之间的合同因此而终止。 因

此郑某诉请沃尔玛公司交付

价值 10000 元的两块金砖，

于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

信息时报记者杨正飞
通讯员王创辉施文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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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记者杨正飞

新保姆来上班的第二天，

家中的笔记本电脑、 数码相

机等价值 2 万元的财物和新

保姆一起失踪， 而孩子也被

弃置屋中足足哭了 2 小时。

近日， 新莞人洪敏就遇上了

这么一件烦心事。 目前， 他

正和保姆的介绍人及房东商

量赔偿一事。

同事介绍找到新保姆

家住东莞市横沥镇山厦

村的洪敏夫妇有一个 1 岁大

的儿子， 夫妻俩同是东莞横

沥镇三江工业区一家电子厂

的主管。 去年 9 月份， 儿子

出世， 由于平时工作太忙，

孩子刚出生的时候， 洪敏的

母亲便从湖南来到东莞负责

照看孙子。 今年国庆期间，

洪敏的母亲回了趟老家， 因

家里临时有事， 要推迟一个

周才能返回。 国庆过后， 夫

妻俩要上班， 儿子需要人照

顾。 10 月 4 日上午， 同事廖

凯到洪敏家串门， 说自己有

一个小老乡曾经在深圳做过

保姆， 国庆前刚到东莞， 现

在可以让她来帮忙。 见是熟

人介绍， 洪敏便应允了。 当

日下午 3 时许， 洪敏见到了

小保姆王静。 “她长相斯文，

看上去挺老实的。” 这是王静

给洪敏夫妇的第一印象。

家中贵重财物被盗光

10 月 6 日上午， 王静正

式上班， 人很勤快， 把屋子

打扫得干干净净， 洪敏夫妇

非常满意。 10 月 7 日上午 8

时， 王静按时上班， 洪敏夫

妇把孩子交给她后便去上班

了。 中午下班后， 夫妻俩回

到家中， 刚走进大门， 便听

到孩子哭喊的声音。 当时二

人并没有在意， 以为孩子想

妈妈了。 刚进屋门， 夫妻俩

惊呆了： 家中大门窗户洞开，

孩子一个人坐在地上哭泣，

屋里一片狼藉。 地上还放着

一把菜刀。 夫妻俩立即醒悟

到家中被盗， 立即报警。 在

清点后， 洪敏发现笔记本电

脑、 数码相机等不翼而飞。

洪敏马上联系同事廖凯， 廖

凯拨打了王静的手机， 但对

方已关机。

据洪敏的房东黄先生称，

当天早上 10 时许， 他看见

一名年轻女子提着一个大袋

子低头走出大门， 当时他没

有在意。 几分钟后， 他便听

到小孩哭泣的声音， 但当时

他正要外出， 所以也没上楼

看， 回来的时候， 才知道洪

敏家被盗。 “幸亏孩子没事，

要不我们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好。” 洪敏说， 他自己太大意

了。

警方正在调查此事

“这件事廖凯和房东都有

责任， 孩子没人照看一事我

暂时不追究， 但他们应该赔

偿我的损失。” 洪敏说， 如果

不是廖凯介绍， 王静不可能

到他们家来做保姆， 也绝不

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 而房

东没有为他们提供安全保证，

家中被盗， 房东脱不了干系。

“我真是好心做坏事。”

廖凯说， 王静和他是同县不

同村的老乡。 他之所以认识

王静， 也是别人介绍的， 当

时对方说她从深圳过来找工

作， 曾经做过保姆， 并问他

能不能帮她找份工作， 刚好

那天洪敏提及家里没人照看

小孩 ， 他才想起了王静 。

“我也是受害者。” 他说。

“租客财物被盗， 也不完

全是我们的责任， 他本身也

需承担部分责任。” 房东黄先

生认为， 在这件事情上， 他

负有一定的责任， 但他不赞

同洪敏提出的所有损失由他

和廖凯赔偿的意见。 目前，

横沥镇新四派出所正对本案

进行调查。

近日， 记者在凤岗

网论坛上看到一个热门

帖子，帖子主题为“网络

抓贼： 小偷行窃的视

频”。 一名市民日前在

塘沥怡景公寓住所被小

偷光顾， 被盗走一台笔

记本电脑。 而公寓里安

装的监控视频把全过程

拍了下来， 于是该市民

把小偷的视频截图发到

网上曝光。

记者看到， 该帖的

发布时间为 10 月 6 日

上午，帖子共上传了 18

张监控录像截图。 截图

画面显示， 一名身穿“9

号”白色球衣及牛仔裤、

留短发的青年男子出现

在监控镜头中。 记者按

照帖中图片标示的时间

仔细辨认， 发现该男子

15 时 45 分左右手持一

棍状物体进入公寓，在

一个阳台外蹲下观察一

番后从视频中短暂消

失。15 时 47 分时，该男

子提着一个包离开，整

个过程不到 3 分钟。

发 帖 的 网 友 称 ：

“上月被小偷光顾了，

被盗一台神舟 HP500 笔

记本”。 在随后的一个

跟帖中， 发帖者补充说

明当天小偷是用棍子来

橇的， 前后来了 3 次，

相隔有 40 多分钟， 偷

盗的位置离公寓楼的监

控室非常近， 但还是无

人知觉。 该网友还公布

了被盗电脑的序号， 并

称事发后已经报案， 之

所以在网上发布“网络

抓贼” 的帖子， 是觉得

“不管能否抓到， 至少

让大家都看看小偷的面

目”。

该帖发布后点击率

迅速上升， 同时引起了

网友的热议。在采访中，

不少市民对把犯罪嫌疑

人的图像发布到网络这

种做法是否合法表示疑

问， 而律师则认为这种

做法可以理解但不值得

提倡。

信息时报记者肖汉民
通讯员凌有福

新保姆上班两日卷走电脑相机

被盗雇主认为介绍其前来工作的同事及房东应负赔偿责任

东莞广角

监控录像拍下小偷

网友发帖曝光缉贼

欺行霸市

厚街恶霸被摧毁

东 莞 中 院

认为“购物可获

得价值远远大

于该产品价格

的金砖不符合

生活经验法则”

脑白金里没金砖

消费者告商家索赔无果

东莞警讯

东莞中院认为“脑白金里有金砖”的内容属于有奖销售活动的商业促销广告，不属于要约。 信息时报记者聂奇文摄


